
【案情】近日，牟定县人民法院速
裁团队成功调解了一起有关“七天无
理由退货”的网购纠纷案。

1月5日，杨某在朱某的网店购买
了一条价格为67.98元的裤子。货物签
收后，杨某以对商品不满意为由，向
网络购物平台申请退货退款。朱某查
验退货时发现，退回来的裤子被穿过
且污渍明显，无法二次销售。朱某遂
拒收退货快递，将裤子退回，并将情
况告知杨某。之后，杨某继续向网络
购物平台申请“仅退款”，并操作成
功。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朱某将杨
某起诉至法院。

受理案件后，牟定县人民法院速
裁团队开展了调解工作。工作人员向
原告被告双方解释了某网络购物平
台的交易规则和“七天无理由退货”
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帮助双方理
解各自权利和义务后，被告杨某同意
支付原告朱某网购裤子的货款 67.98
元及快递费，该案了结。

【释法】结合这起案例，该案办案
法官列举了部分消费者关注的网购
问题并进行解答，以引导消费者遇到
类似纠纷时，合理合法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无理由退货制度的法律依据是
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
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
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消费者定做
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消费者
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
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除外。除前
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

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
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消费者退
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
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
者支付的商品价款。

退货的邮费由谁承担？《网络购
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
十八条规定，商品退回所产生的运费
依法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与消费者
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消费者参加
满足一定条件免运费活动，但退货后
已不能达到免运费活动要求的，网络
商品销售者在退款时可以扣除运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或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
费者可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或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
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
的，消费者可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
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
件的，消费者可及时退货，不符合法
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要求经营者履
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依照前款规定
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承
担运输等必要费用。

退货的商品完好如何认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
办法》均规定，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应
当完好。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
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
的，视为商品完好。消费者基于查验
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为确认商品
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
影响商品的完好。

闵以荣

网购裤子穿后退货 强行退款被起诉
这些情况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案情】近日，澄江市人民法院法
官到路居镇孤山村委会巡回审理并当
庭宣判一起失火案，当地居委会工作
人员、村民等多人到庭旁听。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宋某某
系路居镇一垃圾填埋场的看守人员，
平时居住在该垃圾填埋场旁。2023年4
月1日10时许，宋某某在厨房做饭时，
烟囱中飘出的火星引燃房子周边的荒
草，继而引发森林火灾。经鉴定，火场
过火总面积400余公顷，其中林地过火
面积300余公顷。

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某因过失
引起火灾，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
失，其行为已构成失火罪，依法应承担
刑事责任。鉴于被告人具有自首、失火
犯罪时已79周岁、初犯、自愿认罪认罚
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从宽处理情节，
依法对其减轻处罚、从宽处理。经合议
庭现场合议，决定判处宋某某有期徒
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释法】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
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
条规定，放火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
体罪名之一，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
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放火罪是一
种故意犯罪，其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
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
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放火危害公共
安全，一般包括3种情况：一是危及不特
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二是
危及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三是既危及
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同
时又危及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
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

私财产的安全。也就是说，放火行为一
经实施，就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
伤亡或者使不特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难
以预料的重大损失。这种犯罪后果的
严重性和广泛性往往是难以预料的，
甚至是行为人自己也难以控制的，这
也是放火罪同以放火方法实施的故意
杀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的本质区
别。因此，可以说，并非所有的用放火
方法实施的犯罪行为都构成放火罪，
关键要看放火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
安全。如果行为人实施放火行为，而将
火势有效地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没
有危害也不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
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就
不构成放火罪。

失火罪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过失引
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
的行为。这是一种以过失酿成火灾的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本罪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引起火
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危害公共安全行
为。首先，行为人必须有引起火灾的行
为，失火一般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如吸
烟引起火灾，取暖做饭用火不慎引起
火灾等，造成重大损失，就构成失火
罪。如果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或擅
离职守，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引起火灾，
则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重大责任事故
罪。如果火灾不是由于行为人的失火
行为引起的，而是由于自然原因引起
的，不构成失火罪。其次，行为人的行
为必须造成严重后果，即致人重伤、死
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仅
有失火行为，未引起危害后果，或者危
害后果不严重，不构成失火罪，而属一
般失火行为。 管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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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将获刑开车溅水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因做饭引发森林火灾获刑
失火罪和放火罪有何区别

组织作弊、替考均追究刑事责任

云南省司法厅
云南省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

以案释法

合办

【案情】近日，通海县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
印章罪和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案件。

2022年2月至2023年8月29日，被
告人钱某在通海县秀山街道经营一家设
计工作室，同时实名注册淘宝店，用于网
上接单从事P图设计等业务。钱某先后
雇请王某、朱某到工作室工作。其间，3名
被告人通过淘宝店铺接单，根据客户的
需求，伪造、变造云南省公安厅任职文件
（含印章）、机动车行驶证、结婚证、营业
执照、离婚证、特种行业许可证、取保候
审决定书等。其中，钱某和王某通过网上
接单，根据10余名客户的需求，提供了伪
造、变造的身份证、驾驶证。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钱某、
王某实施了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印章及身份证件的行为，构成伪
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和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被告人朱某
实施了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
的行为，构成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
文、印章罪。法院依照相关法律作出判

决，判处3名被告人10个月至1年零4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分别处罚金
1000元至4000元。

【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八十条对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
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
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
罪；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明确
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盗窃、抢夺、
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
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
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用于证明
身份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管继方

【案情】近日，昆明公安交警部门接
两名网友举报称，6月7日，他们在昆明
市西山区前兴路万达广场附近被一辆
灰色小轿车溅了一身水，请交警部门严
查不文明驾驶行为。根据网友提供的线
索，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四大队民警
通过视频监控录像找到灰色小轿车，并
确认了举报事实。

6月13日，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八大队也接到一起类似的报警。报案
人称，自己是某驾校的教练员，当日10
时许，其带着驾校学员在环湖南路与
渔浦路交叉口练车。一辆云 A 号牌灰
色轿车从该路段超车经过时溅起路上

大片积水，由于当时教练车的车窗是
打开的，大量水花从车窗溅到车内，驾
驶人和副驾驶位的乘客被溅湿，车内
仪表盘受损。接到报案后，大队民警立
即调取路面视频监控录像，查实灰色
轿车确实存在经过漫水路段没有减速
慢行的交通违法行为。随后，民警通知
该车驾驶人到交警大队配合进一步调
查处理。

对于上述两起案例，民警将依法对
驾驶人行经积水路段未低速通过交通
违法行为作出处罚。

【释法】民警告诫广大驾驶人，飞车
溅水的行为不仅不文明不道德，也属于

交通违法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可向交警
部门投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机动
车行经漫水路或漫水桥时，应停车察明
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夜间行驶
或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
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
件时，应降低行驶速度。该法第九十条
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
或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

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故意溅水

的，违法情节更加严重，驾驶人很可能
会面临行政处罚。此前，就有驾驶人在
经过学校门口时，故意加速通过积水路
段，将水溅向路边师生及行人身上取
乐，被警方以寻衅滋事处以行政拘留15
日的处罚。

另外，很多情况下，行车被溅的对
象不仅是路人，还有可能是同行车
辆。高速行驶车辆溅起的水花会遮挡
住后车整个挡风玻璃，很容易引发追
尾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将由溅水车
辆负全责。 郭婷婷

【案情】近日，晋宁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一起组织考试作弊罪案件，参与
人员均被不同程度追究刑事责任。

2023年9月，侯某（另案处理）担心
无法通过机动车驾驶证理论考试，便经
李某、王某介绍，由张某安排其作弊。随
后，侯某通过佩戴耳机、摄像头、信号发
射器等设备参加机动车驾驶证理论考
试，在其签字确认考试成绩时，被监考
民警当场抓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
李某、王某的行为构成组织考试作弊
罪，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八十四条之一的规定，综合3名被告人
的犯罪情节、危害程度、悔罪表现、前科
情况等，作出数罪并罚的判决。判处被
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处罚金
1.7 万元；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7
个月，缓刑1年，处罚金6000元；判处被
告人王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处
罚金5000元。

【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八十四条之一对组织考试作弊罪；
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
罪有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

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
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
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
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2015年 11月 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
案（九）中新增了代替考试罪这一罪名。
代替他人考试者和让他人代替自己参
加考试者，都是该罪的犯罪主体，最高
可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的刑罚。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中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包括
研究生招生考试、高考、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国家教师资
格考试等常见考试。在这些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中，存在替考行为的，无论是
替考者还是找人替考者，均会受到法律
制裁。

起朝燕


